关于开展教师赴企业实践集中审核工作的通知

各院系（部）、各部门：

根据《镇江高专教师赴企业实践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镇高专﹝2012﹞116号）文件精神及工作安排，学校将于12月中旬将开展教师赴企业实践集中审核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1．政策依据
详见【镇高专﹝2012﹞116号】文件。

2．审核对象

申请参加赴企业实践的教师。

3．工作安排

（1）11月25日（周一）—12月5日（周三），各院系（部）组织教师学习文件，成立督查考核小组，于12月6日（周四）上午11:00前将督查考核小组名单以书面形式报人事处师资科。

（2）12月5日（周三）—12月12日（周三），个人填写《镇江高专教师赴企业实践计划审批表》，向所属院系（部）申请，各院系（部）根据整体工作安排，研究确定赴企业实践的教师名单，于12月12日（周三）下午4:00前将名单及其《审批表》集中报校人事处师资科备案。

（3）12月28日（周五）下午3:00前，各院系（部）将《镇江高专教师赴企业实践协议书》（复印件）集中报人事处师资科备案。

4．其他

（1）教师赴企业实践工作所涉及的文件、表格及相关材料等，可从校人事处网站“文档下载-师资科”栏下载。

    （2）联系电话：88962122，联系人：凌蕾花，办公地点：正则楼413室，E-mail：llh0329@zjc.edu.cn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 事 处

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
